
2023年3月全区社会救助工作动态

一、全区社会救助工作执行情况
（一）救助对象情况
截止3月底，全区有低保对象7574户、9339人，占全区人口的1.78%，较上月减少18户、18人；特困人员673人，较上月净增11人，其中集中供养78人、分散供养595人；低保边缘家庭187户、290人，较上月净减1户、1人。

（二）资金发放情况

本月发放低保金689.2万元，1-3月累计发放2115.53万元；发放特困供养金82.92万元，1-3月累计发放247.73万元；临时救助共567人次、金额133.83万元。
二、全区工作情况
近日，民政部低收入家庭认定指导中心主任陈埙吹率队调研我市救助核查工作。民政部办公厅、社会救助司有关同志参加调研。调研组实地考察了渝中区“救助通”应用场景，与渝中区大溪沟街道公共服务中心、渝中区美专校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基层社会救助工作人员进行了沟通交流，通过座谈会的方式研讨渝中区“救助通”前期试点工作。
按照民政部低收入家庭认定中心和市民政局低保中心的工作要求， 3月23日，区民政局组织召开“救助通”试点和社会救助业务培训会，各街道分管领导、民社办主任，街道、社区社会救助工作人员共200人参加培训。会议深入介绍了“救助通”在我区试点历程及重点内容，通报了“救助通”试点以来的工作情况和成效，对“救助通”的功能模块、可视化平台等进行了详细讲解，要求各街道要继续深化民政部“救助通”试点，加速救助服务转型升级，树立新时代渝中社会救助工作新形象、助力社会救助工作高质量发展，争取人人都是救助者、人人会用“救助通”，切实做到惠民有感。同时，会议解读了《重庆市最低生活保障条件认定办法（修订）》、《重庆市低保边缘家庭认定办法（实行）》等政策文件，对下一步优化救助办理流程、提升救助服务效能、实施精细准救助进行了安排部署。
“救助通”前期试点工作取得的显著成效受到民政部、市民政局的高度肯定，梁栋副区长在全国民政部核对工作会上做专题发言，介绍渝中区创新实施“数字赋能”推动社会救助工作高质量发展的实践经验；马佳局长受邀在世界银行召开的“中国新时代的社会救助体系：改革与创新”研讨会上发言，介绍我区“救助通”试点具体经验做法的工作成效。同时，四川省民政厅、上海市浦东新区民政局以及我市长寿、垫江、巫溪等部分区县纷纷来到我区考察交流学习“救助通”应用工作。
3、 街道工作情况

大坪街道念好“三字经”，提升救助动态管理服务。一是在“查”上严把关。线下，街道救助工作站探访组每月对50余户居住区外民政救助对象进行实地查访，了解最新家庭动态；线上，通过家庭经济状况核查认定中心，一季度共计对860人次新申请、在册对象进行信息比对，对收入超标、财产超标、被关押、离世等共计22户24人不符合最低生活保障条件的低保家庭进行不予受理、及时停发处理，对2户2人家庭成员予以减人减资处理。二是在“宣”上强推广。通过网络宣传、进小区、外区入户等方式推广“救助通”，介绍异地签署授权书、待遇资格在线认证、救助证明电子化等便民功能，目前已经有75人进行了低保待遇资格在线认证。三是在“实”上送服务。一季度为困难群众做好三件实事—“为残疾低保对象开展上门服务，一对一教学帮其实现在线救助待遇资格认证；通过‘多对一’的监护方式对事实无人抚养儿童进行生日慰问、生病陪护、升学指导等全过程服务；为33户困难救助对象发放慈善“爱心超市”米、油，共计3630元”。

上清寺街道救助站于2023年3月28日上午，组织本街道7个社区及14名救助员和10位社区工作者在春森路社区开展民政政策宣传活动。本次活动有200余名群众参加，现场发放宣传资料200余份，在向居民群众宣传民政政策的同时，大力宣传“救助通”，让居民群众了解救助通，知道怎么使用救助通，充分发挥 “救在身边”的作用。
四、全区流浪乞讨救助工作情况

2022年3月，渝中区认真做好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一是加大排查力度。区民政局、各街道持续加强街面巡查，做好流浪乞讨人员身份甄别，主动实施分类救助，对求助的1名临时遇困人员资助返乡车票和食品，对发现的2名危重、精神病人及时护送定点医疗机构救治。二是强化街面综合治理。对发现占道乞讨、流动乞讨、强讨恶要及街边露宿等不文明现象的，依规依法开展综合治理，实现街面基本无流浪乞讨人员工作目标。本月全区街面劝导75人次。三是加强源头治理。接收外区救助站送返回乡流浪人员1人，由属地街道及时了解其家庭状况，并按照有关政策予以帮扶，避免其再次外出流浪。四是强化返乡救助，加强与外区救助管理机构沟通衔接，护送2名流浪乞讨人员返乡，保障其合法权益。
6
4

